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經費動支核銷與付款注意事項 

 

壹  通則 

一、私立學校之會計年度為學年度，如 113學年度為 113/8/1起，至隔年

114/7/31止。所有該學年度發生的支出，都必需要在7/31日前核銷，故即

使是12月底結案之計畫，祇要是日期為7/31前之收據、發票憑證，以及人

事費等支出，仍應於7月底前先行核銷，以配合學年度之財務決算。 

二、必須要在業經核定准予動支之預算項目及金額範圍內才可以核銷。 

三、教育部規定：單價達10,000元且使用年限兩年以上，才可以列為設備。本

校96學年度起，將10,000元以下設備改稱為物品，仍須列管。 

四、採買設備(含10,000元以下物品)請填非消耗性請購單，消耗品(如耗材、餐

點、文具) 請填寫消耗性請購單。 

五、維修設備物品需填寫維修單，才能以修繕費核銷。 

六、預支請先填寫預支經費申請表，預支申請需檢附奉核後請購單，並於活動

日前二週申請。預支核銷需在二週內核銷完畢。(附件一) 

七、自行墊付超過一萬元，應事先填寫支出自行墊付申請單並循內部行政程序



 

 

簽准後，再行辦理代墊事宜。(附件二) 

八、採購達15萬元應公開招標，不得故意拆散分開採購，否則除違反本校採購

法，如果是政府補助計劃將涉及政府採購法刑責。 

九、設備核銷時需附發票、三家估價單、出貨單、儀器設備請購單、儀器設備

驗收表、驗收單、財產增加單、設備/軟體功能驗收紀錄單(設備如係獨家

代理、限制性招標、公開招標，應檢附其証明文件)。請購單、廠商估價單、

驗收單、出貨單、發票有關之品名、規格、數量應一致，發票日期一定是

在驗收之後，除有特殊原因，如招標、交貨驗收不順利，請購單日期不應

與發票日期差太久(例如105/08申請106/07才來核銷)，也應注意驗收日期

與發票日期之合理性。 

十、無論設備、耗材、修繕、物品…等，一次向同一家廠商採購達45,000元

（含）以上，都需附三張估價單。 

十一、 憑証黏存單及附件請注意內容填寫、附件以及簽章之完整。 

十二、國內出差費依學校出差旅費辦法核銷。 

十三、國外出差費：需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機票(或電子機票)、登機證存

根聯、出差地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出國前一天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

考匯價，以作為核銷依據。 



 

 

十四、工讀費、臨時工資按日或按時計酬，註明實際工作時間及逐日工作內容，

請填寫臨時工時紀錄表。（表格請至會計室網頁下載） 

十五、廣告、印刷、刻印章應附樣張(章)，印製名片請附名片一張。 

十六、校外人士出席費及講師費需附會議簽呈、列席名冊，支付標準依人事室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舉辦學術活動補助原則及基凖」辦理。 

十七、統一發票：請索取二聯式統一發票，需填妥抬頭：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

鳳科技大學、本校統編66024658、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並蓋

妥廠商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私章。若取得三聯式統一發票，扣抵聯與收

執聯需一併附上。 

十八、電子發票：必須打上學校統編、品名、數量。若取得時未註記學校統編、

品名、數量，則需請廠商手工補記，並加蓋廠商統一發票章以資證明。 

十九、普通收據：必須是有統一編號但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商家所開立(該商

家如有統一發票則不可開普通收據)，並蓋廠商的統一編號章及負責人私

章。仍須填妥抬頭（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本校統編、日期、

品名、數量。 

二十、電子發票為政府認可之合法憑證，並可作為會計憑証，所取收據之紙本

電子發票，倘顯無法長時間保存者，應先行影印一份並簽章後，再併同



 

 

原始紙本電子發票黏貼於支出憑証黏存單後送會計室核銷。仍需注意發

票上是否載明營業人之名稱、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编號、採購名稱及數

量、單價及總價、開立統一發票日期等，倘有記載不明者，應請營業人

補正。不能補正者，得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章證明之。倘因紙本電

子發票收執聯遺失或供其它用途，而另持廠商補開之紙本電子發票（副

本）等辦理核銷，應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章。 

二十一、申請影印費需註明影印內容，核銷時須檢附影印樣本。 

二十二、申請保險費需檢附行程及保單名冊。 

二十三、核銷單據中之外文應註明中文。 

二十四、依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受教育部補助之學

校或校內人員，不得支給下列經費: 

1、出席費：依行政院訂定之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本校

（含任務編組）人員及應邀機關學校指派出席代表，雖出席會議，不

得支領出席費。 

2、稿費：依行政院訂定之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各機關

學校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交本機關學校撰述、翻譯或編審

者，不得支給稿費。 



 

 

3、審查費：審查費係本機關基於業務上之需要，委請本機關以外之專家學

者審查有關計畫、稿件及案件等所支付之酬勞，本機關人員不得支領。 

4、工作費、主持費、引言人費、諮詢費：補助計畫之擬定及執行為受補助

學校之職責範圍，其業務推動係屬本職工作，除實際擔任授課人員，得

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本機關人員不得支領工作費及相關酬勞；其

有延長工作時間者，得由本校年度經費核實支領加班費，不得於補助款

項內支付。 



 

 

貳  計畫型及受政府補助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一、整體發展經費核銷： 

1、整體發展經費核銷請製作憑証黏存單及附件一式三份，其中兩份使用原

始憑證影本。 

2、整體發展設備款不可自行墊付。 

3、核銷雜支及膳雜費，收據地點應與辦理活動地點相符，例如：活動地點

在嘉義，核銷收據不應在台北。 

4、核銷國內、外差旅費時，不可一案二報，例如：已接受補助之案件，不

宜再用整體發展之經費(案例：去國外參加研討費，機票費用已由教育

部案件補助，生活費由整體發展支付是不允計的，只能接受一個機構補

助)。 

5、設備核銷依學校採購流程辦理，並受政府採購法規範。 

6、向國外廠商購置設備或圖書、期刊、應列有結匯水單、進口賣匯紀錄及

該廠商之正式收據(總金額須備註折合率新台幣之金額)。 

7、雖為12月底結案之計畫，其日期為7/31前之收據、發票憑證，以及人事

費等支出，仍應於7月底前完成核銷，以配合學年度之財務決算。 

8、為配合報部作業時程，請於12/5日以前辦理核銷。 



 

 

二、其他教育部或政府補助計畫核銷： 

1、請依計畫核淮預算數執行，如有經費流用需先呈報核准。 

2、教育部補助計畫，請按「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

規定支用及辦理核銷。其他政府補助計畫，請按該補助計畫之規定進行

核銷。若計劃中規定核銷憑證正本或副本需送至補助單位，請事先告

知。 

3、若有非7月底結案之計畫，其日期為7/31前之收據、發票憑證，以及人

事費等支出，仍應於7月底前完成核銷，以配合學年度之財務決算。 

4、為配合作業時程，請儘量於結案期限前一個月完成全案所有核銷。 

5、撰稿、編稿、校對、審查、講座鐘點費，依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核銷，並需檢附佐證資料(例如撰稿費需附上撰稿

資料)。 

6、各項補助案經費核銷時需附上來文、預算說明表。 

7、憑証黏存單及附件請製作二份，其中一份使用原始憑證影本，若為三聯

式發票，收執聯貼於正本，扣抵聯貼於影本。 

三、國科會研究計畫核銷： 



 

 

1、 若有非7月底結案之計畫，其日期為7/31前之收據、發票憑證，以及人

事費等支出，仍應於7月底前完成核銷，以配合學年度之財務決算 

2、 人事費用申請：第一次申請時需附上進用專兼任助理人員/推廣中心兼

任教師申請書，備妥身份証、學生証、學歷証明、講師証、講師聘書

之影本一份，才能按月申請核銷。 

3、 計畫主持人不得代領或轉發任何人事費。 

4、 國科會專、兼助理核銷時需檢附專兼助理出勤記錄表。 

5、 臨時工資：按日或按時計酬，但需註明實際工作時間及逐日工作內容

及臨時工時記錄表，還要附註工讀費支付標準和聘用申請書。 

6、 助理薪資及計畫主持人主持費以撥入其個人土地銀行帳戶為原則，若

未開立土地銀行帳戶，則以支票支付。 

7、 各助理應僅接單一國科會計畫，不得再兼任其他計畫，學校職員不得

兼任助理。 

8、 各職別助理不得再另行支領問卷調查費、調查訪問費、文字繕打費、

校稿費等。 

9、 助理任用若有調整變動，應再提送助理人員申請書及基本資料影本至

會計室。 



 

 

10、 設備請購依整體發展經費核銷流程辦理。 

11、 設備採購請儘早提出請購並採購核銷完畢，勿於計畫將結束時才採

購。 

12、 租賃設備合約必需要在計畫期間內。 

13、 國內出差費：交通費限客運、台鐵、高鐵及飛機，且必需在假單上註

明交通工具，搭飛機要附機票存根、高鐵附票據，自行開車以自強號

票價核銷。計程車費、油單、停車費及回數票都不能報支。 

14、 出差事由若是搜集資料，雜費全額給付。研討、研習、座談、檢討、

觀摩會議雜費一律給1/2。 

15、 國外出差費：需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機票(或電子機票)、登機證

存根聯、出差地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出國前一天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

元參考匯價，以作為核銷依據。 

16、 經費若需流用請務必填寫計畫案經費流用申請表。 

17、 經費流用:以經費流出數額未超過核定之百分之三十，且流入數額未

超過擬流入補助項目核定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範例：業務費原核定清單為200,000       設備費原核定清單為

50,000 



 

 

(1)若由業務費流入設備費 

200,000*30%＝60,000   50,000*20%＝10,000(可流出與流入金額為

較小者) 

→流用後業務費最少為190,000  設備費最高為60,000 

(2)若由設備費流入業務費 

200000*20%＝40,000    50000*30%＝15,000(可流出與流入金額為

較小者)  

→流用後業務費最高為215,000   設備費最小為35,000 

18、 專家審查費：需附上審查的資料(以教育部之規定按件、字計酬)。 

19、 計畫主持人應自行記錄經費支用狀況以控制計畫預算。 

20、 憑証黏存單及附件請製作二份，其中一份使用原始憑證影本，如果是

三聯式發票，收執聯及扣抵聯應同貼在正本。 

21、 小產學專案請把使用國科會計畫款與廠商配合款之支出憑証分開製作

黏存單，廠商配合款之憑証黏存單一份即可，請註明小產學廠商配合

款。 

22、 支出憑證黏存單上的承辦人欄位簽章必須為該計畫案主持人，點收人

欄位可以為助理或主持人，單位主管為該系主管。 



 

 

23、 國科會出差費核銷另有規定表格，請至 sais系統核銷，國內出差費

核銷請用「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國外出差費核銷請用「國外出差

旅費報表」。 

24、  

四、產學合作計畫核銷： 

1、 若有非7月底結案之計畫，其日期為7/31前之收據、發票憑證，以及人

事費等支出，仍應於7月底前完成核銷，以配合學年度之財務決算 

2、 人事費用申請：請依照合約書中所列「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

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助理人員」名單申請，若有漏列，請補送助理

人員申請書。 

3、 工讀費申請：按日或按時計酬，但需註明實際工作時間及逐日工作內

容並填寫臨時工時紀錄表。 

4、 人事費不得流用，其他費用流用需填寫計畫案經費流用申請表才能辦

理。 

5、 助理、差旅費及設備採購之相關規定比照國科會計畫。 

6、 經費使用需在執行期間內核銷完成。 



 

 

7、 計畫主持人應記錄經費支用狀況以控制計畫預算。 

8、 支出憑証黏存單及附件製作一份即可，請填寫計畫名稱及編號，承辦

人欄位簽章必須是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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